
  

招生班別名額經教育部110年8月31日臺教高（四）字第1100116699號函、110年10月22日臺教高(四)

字第1100141568號函、110年10月27日臺教高(四)字第1100145945H號函核定。 

招生簡章經本校 111學年度碩士在職專班 110年 11月 2日第 1次招生委員會議審議通過。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111 學年度碩士在職專班(含澎湖班)招生簡章 

 

 
 
 
 

*本項考試實際招生名額依教育部核定為準* 

 

 

 

校址：106-71臺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 2段 134號 

網址：https://dice.ntue.edu.tw  

https://diceexam.ntue.edu.tw 

電話：（02）6639-6688、2732-1104   

           轉分機 82102、82203、82108 

傳真：（02）2736-4163 

網路取得報名繳費帳號：110年 12月 6 日 09:00    至 
                  110年 12月 27日中午 12時 

 

繳費時間：110年 12 月 6日 09:00    至 
          110年 12 月 27日 15:30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111學年度碩士在職專班招生考試重要日程表 

澎湖班面試、報到及上課地點暫訂於澎湖縣馬公市文光國小(澎湖縣馬公市三多路 450號)，若有調

整，將於教育經營與管理學系、招生網站公告。 

項  目 日  期 備註 

簡章公告 110年 11月 8日(一)(含)前  

報名繳費日期 

110年 12月 6日（一）9：00 

       至 

110年 12月 27日（一） 

網路取得報名繳費帳號於 110年 12月

27 日中午 12點準時關閉，轉帳繳費至

110年 12月 27日 15：30截止，逾時

不受理。 

報名表件填表列印、寄送截止日 110年 12月 28日（二） 

採網路報名方式，須寄出報名表件，以

郵戳為憑。以 i郵箱郵寄請留意郵戳日

期。 

經審核通知證件補繳截止日 111年 1月 7日（五）  

繳交書面審查資料截止日期 111年 1月 7日（五） 
 

網路開放列印准考證 111年 1月 26日（三）9：00 
請考生自行至本校招生系統列印准
考證。 

第1階段試場公告 111年 2月 10日（四）  

第1階段筆試、面試日期 111年 2月 12日（六） 

面試時間得視人數，增加 111 年 2

月 13 日（日）與時間，確切時程及

地點於考試前二日公告於該系所網

頁，請自行查看，不另行通知。 

第 1階段考試放榜 111年 3月 1日（二）  

第 1階段考試成績複查截止日 111年 3月 8日（二） 以郵戳為憑。 

澎湖班面試日期 111年 3月 12日（六）  

幼兒與家庭教育學系第 2階段
試場公告 

111年 3月 10日（四）  

幼兒與家庭教育學系第 2階段

繳費截止、面試日期 
111年 3月 12日（六） 請攜帶繳費收據正本應試。 

第 2階段考試放榜 111年 3月 21日（一）  

第 2階段考試成績複查截止日 111年 3月 28日（一） 以郵戳為憑。 

正取生報到 111年 4月 13日(三) 預計下午 6時開始 

備取生報到 111年 4月 20、21日(三、四) 上午 9時至下午 8時止 

澎湖班報到 111年 4月 30日(六) 
如有備取名額，當日通知備取遞補報

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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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社會與區域發展學系 

招 生 班 別 社會學習領域碩士在職專班 週末假日班 

招 生 名 額 15名 

上 課 時 間 以週末假日上課為原則，視需要得於平日夜間開課。 

報 考 資 格 

符合下列各項資格： 
一、 國內外大學校院畢業獲有學士學位或合於「入學大學同等學力認定標

準」有關碩士班報考資格者。 
二、 具備至少 1 個月以上現仍在職工作年資(檢附服務年資證明書，工作年

資計算至報名截止日止。)或具有 1 年(含)以上服務年資(檢附服務年資

證明書，依證明書起訖日期計算。) ；兼職、工讀、鐘點計時之工作，

不計入年資。 

考試項目 

書面

審查 

1.個人經歷及自傳 

2.簡要研究計畫書 2～4 頁（內容含：研究主題、研究背

景、研究問題或目的、參考文獻等）。 
3.其他有利審查之相關資料或特殊專長證明。 

※「簡要研究計畫書」格式請至本系系網頁/下載專區下

載。 
※以上資料請按照順序裝訂成冊，一式 3份。 

佔總成績 

比例 55％ 

面試 研究計畫口頭報告及問答。 
佔總成績 

比例 40％ 

總 成 績 同 分 

參 酌 順 序 
1.面試 2.書面審查 3.服務年資積分 

面 試 日 期 111年 2月 12日（六） 

面 試 地 點 

一、本校(臺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 2段 134號)。 

二、試場將於考試前 2日公告於本校網站及進修推廣處進修教育中心網站，並

於考前 1日下午公告於本校行政大樓前。 

成績計算方式

及 注 意 事 項 

一、書面審查及面試之原始分數為 100 分；以上任一項目缺考或 0 分者，不
予錄取。 

二、報名本班別之考生須依規定於 110年 12月 28日（二）前寄送報名表件，
以郵戳為憑。 

三、書面審查資料：請於 111年 1月 7日（五）前自行裝訂成冊後裝入 B4中
式信封袋中並予以彌封，同時於黏貼處蓋私章或簽名，信封袋封面請由
網路報名系統印製，以限時掛號郵寄或快捷寄出（以郵戳為憑）。資料
繳交後不接受抽換及補交，未繳交者該項成績以 0 分計算，亦不受理退
費。  

四、服務年資積分計算方式： 
（一）服務年資：每滿 1（學）年以 0.8 分計算，不滿 1（學）年年資不

予採計。 
     1.校（園）長及教師：以每年 8月至次年 7月為 1學年。110學年

度服務年資一律不予採計。 
     2.社會人士：社會人士年資計算年資採計滿 12個月為 1年。每滿

1（學）年以 0.8分計算。111年度服務年資一律不予採計。 
（二）服務年資積分最高以 5分為限。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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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績計算方式

及 注 意 事 項 

（三）積分以複核結果之分數為準，如積分複核結果分數與考生自核分數
不同，將另行通知考生；如經複核不符報名資格，取消其考試資
格。 

五、總成績計算方式： 
    書面審查（佔總成績 55％）＋面試（佔總成績 40％）＋服務年資積分 
六、研究計畫及其他有利審查資料涉及抄襲屬實者，不予錄取。 

聯 絡 電 話 （02）6639-6688轉 62238、62237，請洽莊惠蓮助教。 

網 址 https://social.ntue.edu.tw 傳真 (02)2736-55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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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社會與區域發展學系 

招 生 班 別 多元文化與發展碩士在職專班 夜間班 

招 生 名 額 15名 

上 課 時 間 以夜間上課為原則，視需要得於週末假日開課。 

報 考 資 格 

符合下列各項資格： 
一、 國內外大學校院畢業獲有學士學位或合於「入學大學同等學力認定標

準」有關碩士班報考資格者。 
二、 具備至少 1 個月以上現仍在職工作年資(檢附服務年資證明書，工作

年資計算至報名截止日止。)或具有 1 年(含)以上服務年資(檢附服務

年資證明書，依證明書起訖日期計算。) ；兼職、工讀、鐘點計時之

工作，不計入年資。 

考試項目 

書面

審查 

1.個人經歷及自傳 

2.簡要研究計畫書 2～4 頁（內容含：研究主題、研究

背景、研究問題或目的、參考文獻等）。 
3.其他有利審查之相關資料或特殊專長證明。 

※「簡要研究計畫書」格式請至本系系網頁/下載專區

下載。 
※以上資料請按照順序裝訂成冊，一式 3份。 

佔總成績 

比例 55％ 

面試 研究計畫口頭報告及問答。 
佔總成績 

比例 40％ 

總 成 績 同 分 

參 酌 順 序 
1.面試 2.書面審查 3.服務年資積分 

面 試 日 期 111年 2月 12日（六） 

面 試 地 點 

一、本校(臺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 2段 134號)。 

二、試場將於考試前 2日公告於本校網站及進修推廣處進修教育中心網站，

並於考前 1日下午公告於本校行政大樓前。 

成績計算方式

及 注 意 事 項 

一、書面審查及面試之原始分數為 100分；以上任一項目缺考或 0分者， 不
予錄取。 

二、報名本班別之考生須依規定於 110 年 12 月 28 日（二）前寄送報名表
件，以郵戳為憑。 

三、書面審查資料：請於 111年 1月 7日（五）前自行裝訂成冊後裝入 B4
中式信封袋中並予以彌封，同時於黏貼處蓋私章或簽名，信封袋封面
請由網路報名系統印製，以限時掛號郵寄或快捷寄出（以郵戳為憑）。
資料繳交後不接受抽換及補交，未繳交者該項成績以 0 分計算，亦不
受理退費。  

四、服務年資積分計算方式： 
（一）服務年資：每滿 1（學）年以 0.8 分計算，不滿 1（學）年年資

不予採計。 
     1.校（園）長及教師：以每年 8月至次年 7月為 1學年。110學

年度服務年資一律不予採計。 
     2.社會人士：社會人士年資計算年資採計滿 12個月為 1年。每

滿 1（學）年以 0.8分計算。111年度服務年資一律不予採計。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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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績計算方式

及 注 意 事 項 

（二）服務年資積分最高以 5分為限。 
（三）積分以複核結果之分數為準，如積分複核結果分數與考生自核分

數不同，將另行通知考生；如經複核不符報名資格，取消其考
試資格。 

五、總成績計算方式： 
   書面審查（佔總成績 55％）＋面試（佔總成績 40％）＋服務年資積分 
六、研究計畫及其他有利審查資料涉及抄襲屬實者，不予錄取。 

聯 絡 電 話 （02）6639-6688轉 62238、62237，請洽朱心玉助教。 

網 址 https://social.ntue.edu.tw 傳真 (02)2736-55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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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網路報名結果查詢：完成網路報名手續後，可於本校進修推廣處進修教育中心招生系統查詢報名結果（網址：https://diceexam.ntue.edu.tw）。若無法查詢請電洽本校進修推廣處進修教育中心，電話：（02）6639-6688轉分機82102，若因未完成網路報名導致查無報名結果者，由考生自行負責。
	五、經審核通知證件補繳：報名表件經審核發現缺件，經通知補繳之截止期限為111年1月7日（五）前，郵寄（以郵戳為憑）或傳真至報名系所（詳本簡章壹、招生系所相關規定）或本校進修推廣處進修教育中心傳真號碼為（02）2736-4163。傳真後，請務必以電話與報名系所再行確認，逾時不予受理，考生不得異議。
	一、錄取名單，除在本校公告（含網站）外，並寄發成績單通知考生；若考生於放榜1週後未收到成績單，應主動向本校進修推廣處進修教育中心查詢補發。
	二、考生第一階段考試成績申請複查，請於111年3月8日（二）前，以本簡章附件10之「考生成績複查申請書及回覆表」、成績通知單正本、複查費（複查費每科新臺幣200元整，請使用郵政匯票，匯票抬頭請寫國立臺北教育大學，不得以郵票代替）及回郵信封（信封上請貼足限時掛號郵資新臺幣43元，並填妥收件人姓名、地址），郵寄至本校進修推廣處進修教育中心申請複查。第二階段考試成績複查申請截止日期為111年3月28日（一）前。皆以郵戳為憑，逾期不予受理。
	申請成績複查每人每階段以一次為限，複查成績僅就複查試卷內有無漏閱、成績卷面分數、累計分數或總成績為限，考生不得要求重新閱卷、調閱、影印答案卷或提供參考答案，亦不得要求告知閱卷委員姓名及其他有關考試資料。
	三、報考幼兒與家庭教育學系之考生於111年3月1日（二）主動上網查詢公告通過第一階段考試名單及繳費通知，若考生於放榜1週內未收到成績單或第二階段考試繳費通知，應主動向本校進修推廣處進修教育中心查詢、補發。
	一、考試科目包含筆試、書面審查及面試，若有任一科缺考或0分者，不予錄取。
	二、錄取方式：依考生總成績擇優錄取；如有同分情形，則依各系所訂定之總成績同分參酌順序擇優錄取。考生考試成績未達本校各系所錄取標準得採不足額錄取，錄取標準由本校招生委員會決定，備取生同分之遞補原則與正取生相同。
	三、同系所各組招生名額如錄取或報到不足額時，所餘名額之流用方式除學籍分組間不得互為流用外，得依各系所簡章規定或提招生委員會決議後辦理。
	四、錄取考生若於放榜後一週仍未接獲錄取通知者，務請上網查詢或主動向本校進修推廣處進修教育中心查詢，以免權益受損。
	五、報到日期：校內班正取生報到：111年4月13日(三)預定晚上6點開始於本校舉行。
	澎湖班報到：111年4月30日(六)上午，地點於澎湖縣馬公市文光國小。若有備取名額，當日通知備取遞補報到。
	報到時間、教室地點相關事宜將另函通知，並公告於本校招生考試網站。逾期未報到者，不得以未收到通知為由要求補救措施。
	錄取之新生須於錄取通知規定之時間內辦理報到手續，逾期取消其入學資格並另行通知備取生依次遞補。
	六、校內班備取遞補報到日期：111年4月20、21日(三、四)上午9時至下午5時止。
	備取遞補報到日期後因故產生缺額，備取生遞補截止日期至111學年度第一學期行事曆所定開始上課日(含)。
	七、註冊日期：111學年度碩士在職專班註冊日(不須到校)預訂為111年8月15日(一)，錄取(含遞補)新生應於註冊日前繳交學雜費，未依學則規定及未繳交學雜費者，視同未完成註冊手續，將撤銷入學資格。(註冊日若異動以學校行事曆公告為準。)
	學雜費繳費單，預定於111年8月初由銀行寄至學籍系統通訊地址，並開放於本校網站「學雜費專區/進修學制/學雜費繳費及線上查詢」(http://r4.ntue.edu.tw/money/index_dice.htm)網路下載，若未收到繳費單請至網頁列印繳費。不得以未收到繳費單為由要求補救措施。
	註冊日以後遞補者應於通知遞補報到日完成註冊繳費。
	一、 夜間班：以夜間上課為原則，視需要得於週末假日開課。
	二、 週末假日班：以週末假日上課為原則，視需要得於夜間開課。
	拾伍、附則：
	一、碩士在職專班學生在籍期間修讀教育學程事宜，應依本校「學生修習教育學程辦法」及「學生修習教育學程甄選實施要點」等相關規定辦理。
	二、碩士在職專班學生依學則規定至少修畢24學分並通過碩士學位考試始能畢業，學分抵免依本校規定辦理，抵免上限不得超過應修學分四分之一；學生在學期間每學期至少應修習一門課。
	三、報考資格有疑義者，其報考資格須經報考系所主管審核通過後方完成報名手續；各系所審核日期至111年1月5日(三)止，經審核通過者於網頁開放時間請自行列印准考證；報考資格審核結果公告於本校進修推廣處進修教育中心招生系統。審核未通過者，請依限提出退費申請，扣除行政處理費200元，餘款退還予報考人。
	四、考生應請依「本校辦理招生考試試場規則」（詳附件4）參加考試。
	五、有關入學大學同等學力認定標準，依據教育部106年6月2日臺教高通字第1060073088B號令之認定標準如下：
	八、《特殊教育法》第21條第2項規定：「各級學校入學試務單位應依考生障礙類型、程度，提供考試適當服務措施，由各試務單位於考前訂定公告之」。故請有特殊需求之考生，於報名時提出申請（詳附件9），以利提供服務。
	九、考生對於招生事宜之疑義、招生紛爭，或認為有違反性別平等原則之情事者，應於各階段應試日或放榜日1週內，以書面載明下列事項向本校招生委員會提出申訴，逾期不予受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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